
学生个人操行品德量化考核细则
学生除严重违犯校规给予处分外，对平时不遵守校规校纪者，采取扣除学生个人操行品德量化成绩的办法。每个学生个人操行品德初始成绩为 100 分。学生取得突出成绩给予相应的加分，违纪给予相应的扣分。当学生个人操行品德量化成绩扣减至80 分时，对该生进行全校通报批评；减至 70 分时，给予该生记过处分，并通报家长；减至 60 分或以下时，给予该生留校察看一年处分；并强令休学直至开除学籍。
学生每学期个人操行品德成绩做为本学期德育综合成绩和评优、评奖的依据，并记入学生个人档案。
考核加减分条件及分值：
一、学生奖励加分
（一）优秀行为加分（每次）
1、拾金不昧者视情况 1--3 分
2、积极帮助他人做好人好事、见义勇为 5 分
3、举报他人违纪 5 分
（二）积极参加比赛、活动受奖励（每次）
1、参加市级比赛、活动，并获得奖励 10 分
2、参加省级比赛、活动，并获得奖励 15 分
3、参加国家级比赛、活动，并获得奖励 20 分
4、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，并由承办单位开具相应的证明材料 3--5 分



5、参加学校指派的校外活动视情况 1--6 分
二、学生违纪行为减分
（一）违反形象要求（每次）
1、胸卡、口罩不合格 1 分
2、校服着装不合格 5 分
3、着装不规范、穿拖鞋 5 分
4、学生个人形象不合格（如烫染发、佩戴首饰、化妆或男生留长发等）5 分
（二）德育方面（每次）
1、不按时按规定就寝 3 分
2、私自窜宿舍 3 分
3、语言粗鲁，不文明 3 分
4、私自留宿非该宿舍人员 5 分
6、违反规定携带手机、违禁电器等 5 分
7、严禁携带管制刀具、易燃易爆等违禁物品 10 分
8、吸烟（携带烟和烟具等）10 分
5、不服从学生科老师管理 10 分
9、欺骗老师，伪造事实 10 分
10、男女同学行为不文明得体 10 分
11、收听、收看、收藏不健康书籍、音像制品等 10 分
11、饮酒 20 分
12、顶撞侮辱老师 20 分
13、出入营业性歌厅、网吧等 20 分

14、未经允许私自离校 40 分
15、打架 40 分
（三）劳动卫生方面（每次）
1、宿舍卫生不及格 3 分
2、班级值日不合格 3 分
3、学校值周不合格 3 分
4、不履行值日安排 5 分
5、破坏公共卫生 5 分
（乱丢、乱吐、乱倒、乱涂、乱贴、乱接）
6、损坏宿舍、教室公物 10 分
7、故意破坏公共设施 20 分
8、随地大小便 30 分
（四）智育方面（每次）
1、病假 0.2 分/节
2、事假 0.5 分/节
3、公假不扣除个人量化
4、迟到早退 1 分
5、旷课 2 分/节
6、旷操 2 分/次
7、违反课堂纪律（如上课随意走动、睡觉、说话、吃零食、不携带学习工具、随意出入教室等）3 分
8、携带食品进入教学楼 3 分
9、扰乱课堂纪律（情节严重）10 分


[bookmark: _GoBack]10、不服从任课老师管理 20 分
11、考试违纪 20 分
（五）处分方面（每次）
1、受警告处分 10 分
2、受严重警告处分 20 分
3、受记过处分 30 分
4、受留校察看处分 40 分



